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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檢送「大專校院產學合作案件涉及土地或建物使用初審

檢核表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​　

依114年6月23日以臺教技(三)字第1142301323A號令修正

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5條第3項規定，

學校辦理產學合作，其合作機構以提供產學研究經費、

服務或設備方式使用學校土地或建物者，學校應報學校

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，並定期於財務報表揭露相關資

訊。

依上，貴校如有前開辦法規範之情形，請填復附件檢核

表後函報本部核准。

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以下單位：

公私立大學校院請洽高等教育司林小姐，連絡電話：

(02)7736-5872。
公私立技專校院請洽技術及職業發展司王小姐，連絡

電話：(02)7736-6199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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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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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產學合作案件涉及土地或建物使用檢核表 
 

一、 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 
二、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：______________ 
三、 合作（契約）期間：______________起至______________止。 
 

序號 檢核項目及內容 檢核結果 備註 
1 公文敘明產學合作計畫名

稱、廠商及期程，並闡明

合作廠商使用學校土地或

建物與計畫關聯性。 

□ 是，請檢附產學合作計畫契約影

本。 
□ 否 

依「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

實施辦法」第 5
條第 1 項第 8
款規定。 

2 公文敘明合作廠商以產學

研究經費、服務或設備方

式替代租金或利用費之原

因。 

□ 是 
□ 否 

依「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

實施辦法」第 5
條第 3 項規

定。 
3 產學合作計畫涉及土地或

建物使用，應說明最低租

金或利用費金額。 

□ 土地， 
應付金額：           元 

□ 建物， 
應付金額：           元 

國立學校應依

「國有公用不

動產收益原

則」計算，私

立學校比照辦

理為原則。 
4 合作廠商以替代租金或利

用費之方式（請依實際情

形勾選）： 
□ 4-1.產學研究經費 

□ 合作廠商提供之研究經費 
：           元 

□ 未說明。 

依「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

實施辦法」第 5
條第 3 項規

定。 □ 4-2.服務 □ 合作廠商提供之服務內容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開內容應包含服務內容、數

量、對學校具體效益、預期價值

及其評估方式。 
□ 未說明。 

□ 4-3.教學設備 □ 合作機構提供之教學設備內容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開內容應包含： 
□ 1.設備項目、規格、數量、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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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檢核項目及內容 檢核結果 備註 
始價值。 

□ 2.折舊計算方式（包含折舊年

限、折舊方法及預估殘值）。 
□ 3.設備於合作期間之折舊後價

值。 
□ 4.設備合作期間維護、保養、耗

材之負擔方式及期滿後之所有

權歸屬。 
□ 未說明。 

5 5-1.於預算書（例如：「其

他收入」、「資產增加

計畫」或「附註」等

項目）揭露相關資

訊。 

□ 已規劃納入於____年預算書揭

露。 
□ 未規劃。 

依「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

實施辦法」第 5
條第 3 項規

定。 

5-2.於決算書（收入明細

表、成本與費用明細

表、資產負債表）揭

露相關資訊。 

□ 已規劃納入於____年決算書揭

露。 
□ 未規劃。 

5-3.於會計師簽證查核報

告（附註）揭露相關

資訊。 

□ 已規劃納入於____年會計師簽證

查核報告揭露。 
□ 未規劃。 

6 案件是否涉及興建建物： 
□有，請續填下列選項。 

□無。 
6-1.校務會議紀錄（含簽到

單） 
□ 有檢附。 
□ 未檢附。 

依「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

實施辦法」第 5
條第 4 項規

定。 
 

6-2.董事會會議紀錄（含

開會通知單、議程及

簽到表） 

□ 有檢附。 
□ 未檢附。 
□ 無需檢附。 

 


